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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法律体系中尚无物权这一概念。《民法通则》未采用

物权的概念。《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一节规定了“财产所有

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这一部分所规定的内容

基本上属于物权的范畴。我国的物权法正在制定中，一些教

学科研机构草拟的“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也已提交立法机关

。我们将从物权法的基本原理出发，结合立法和司法的现状

，介绍关于物权法的基本知识。第一节物权的概念和特征一

、物权的概念简单地说，物权是指权利主体依法直接支配一

定的物并排斥其他人干涉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物权是

对世权。二、物权的特征（一）物权的权利主体是特定的物

权的权利主体是特定的。物权作为一种绝对权，其他任何人

皆负有不得非法侵害物权权利人所享有的权利的义务。在物

权法律关系中，物权权利人以外的其他任何人皆为义务主体

。（二）物权直接支配一定的物物权权利人享有直接支配物

的权利；物权权利人对物的权利的实现，不需其他人的协助

，并且通过对物的直接管领和支配，实现其自己的利益。物

权权利人以外的其他人只要不妨碍物权的权利人对其权利的

行使，物权权利人权利的行使便有了保障。所有权人对所有

物的占有、使用、处分和获取收益，是物权的内容为直接支

配一定的物的典型表现。应当注意，虽然担保物权以标的物

的交换价值为内容，而非直接以物的使用和收益为目的，但

从担保物权是通过标的物直接享受利益这一点来看，担保物



权仍然是直接支配一定的物。（三）物权的设定须经过公示

由于物权具有排他性，其义务主体为物权权利人以外的其他

任何人，加之物权的标的物构成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前提和基

础，决定了物权的设定必须经过公示，以免妨害交易安全，

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稳定性和有序化。物权的公示方法有占

有和登记。由于动产和不动产的性质和它们在社会经济生活

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其公示方法也不同。这在下文将作详

细介绍。（四）物权的标的是物物权的标的只能是物。物的

存在是物权发生的基础；行为不是物权的标的。物权标的范

围十分广泛，但它们在物权成立时就已经存在，且它们又必

须是特定物、具体物。法律禁止流通的物，可成为物权的标

的。（五）物权具有追及效力和优先效力物权的追及效力又

称为物权的追及权，它是指无论物权的标的物发生何种变动

，也不论物权的标的物转入何人之手，物权的权利人均可追

及物权标的物之所在，要求不法占有人返还原物。一般情况

下，物权的权利人可依据物权的请求权，请求实际占有该物

之人返还财产或主张权利。物权的优先效力是指，物权与债

权同时存在于同一物上时，物权具有优先于债权的效力，或

者同一物之上存在数个物权时，先设立的物权优先于后设立

的物权。物权优先于债权的效力具体表现在，在债的关系中

的债务人以其一般财产偿还债务时，若其占有的财产中有属

于他人所有之物时，所有权人有权将该物取回；在债的关系

中的债务人的财产上设有担保物权时，权利人有优先受偿的

权利；而对债务人的财产为强制执行时，对执行标的物享有

物权的人可以提出异议。同一物之上存在数个物权时先成立

的物权优先于后成立的物权是指物权相互之间的优先效力。



物权的上述特征将其与债权区别开来。近现代以来，物权的

债权化与债权的物权化，使得物权与债权相互融合。即使这

样，物权与债权的区别仍然是明显的，它们都是民法的重要

组成部分。可以说，一般而言，债权反映了动的财产关系，

而物权反映了静的财产关系。第二节物权的效力所谓物权的

效力，是指法律为确保物权的权利人直接支配标的物、享受

物权利益不受侵害而赋予物权某些特定的保障力。一、物权

的优先效力物权的优先效力包括物权优先于债权的效力以及

物权相互之间的效力。（一）物权优先于债权的效力同一标

的物上并存着物权与债权时，不管物权与债权的成立先后，

物权皆具有优先于债权的效力。具体而言，以特定物为给付

标的物的债权成立时，该标的物上也已经有物权的存在时，

物权的效力优先于债权的效力。在“一物二卖”的情况下，

如果后买者已完成了物权的公示，而先买者未完成物权的公

示，则后买者取得的所有权优先于先买者的债权。债务人破

产或被强制执行时，如果债务人的财产上存在着担保物权，

则该担保物权优先于其他一般的债权，担保权人可就该物优

先受偿，而当债权人破产时，如果存在着质权、抵押权或留

置权的，则有别除权，第三人对强制执行可提起执行异议。

应当注意，物权优先于债权并不是绝对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9

条规定，“私有房屋在租赁期内，因买卖、赠与或者继承发

生房屋产权移转的，原租赁合同对承租人和新房主继续有效

。”此为“买卖不破租赁”原则。买卖不破租赁是指租赁物

交付后的租赁权不因租赁物所有权的移转或其他物权的设定

而受到影响。另外，我国《海商法》规定了船长、船员等工



作人员的工资、其他劳动报酬、船员遣返费用和社会保险费

用的给付请求权优先于设定在先的抵押权。这是出于公益和

社会政策的考虑而由法律规定设定在先的抵押权并不享有优

先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